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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關廠工人在 2012 年到 2014 年的法律動員過程。

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是台灣社會晚近幾年最重要的法律動員

之一。它也影響後面幾個重要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包括了洪仲

丘案和太陽花運動。關廠工人的法律動員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是

律師界，二是法律學界（含學者及學生），三則是法院。 

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會成功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強的支持

結構。在關廠工人案中，社會運動團體串連起了關廠工人、公益

律師和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學者和學生去說服法官。本文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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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雖然本案中法律動員相當成功對於案件本身有相當重大的

影響，但它的重要性還是次於社會運動本身。  

關鍵詞：關廠工人案、法律動員、社會運動、信念律師、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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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威權統治時期，司法體系尚被統治者所把持的時候，法院通

常被作為一種打壓反對者的工具。而在最近十幾年，司法開始擺脫

政治力的操控和影響，進而邁向獨立（王金壽，2008；湯京平、黃

宏森，2008）。社會運動的戰線開始從街頭抗爭蔓延到法院，法院

不再只是統治者的工具，就連社會運動者也能加以利用，政治和社

會運動出現司法化的情形（王金壽，2014），而關廠工人案正是最

明顯的例證。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歷程，從起初不被看好，在各

個地方法院遭逢敗訴，後續依靠有效的法律訴訟策略，以及社會運

動組織的帶領之下，在各個法院逐漸改判後，迫使勞委會撤銷訴訟。

甚至在勞委會撤銷訴訟後，桃園地院的錢建榮法官不讓勞委會撤告  

（吳東牧，2014）而是繼續審判，最後判其敗訴。從整個法律動員

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律師界的投入、帶動學界的參與、甚至改變了

法院的判決走向，關廠工人案是一件法律動員的成功案例，也是臺

灣首件大型的義務訴訟案件。不僅動員了相當大量的義務律師、法

律學者、學生，關廠工人案件中的義務律師團，還得到了 2014 年優

秀公益律師獎。而後來的國道收費員案、洪仲丘案、318 學運案可以

看到大量的律師投入，這些律師們大都與關廠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研究探討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過程，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

員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是律師界，二是法律學界（含學者及學生），

三則是法院。這三個面向是密不可分的，因為關廠工人成功的動員

了律師後，才能藉由律師的資源進而舉辦多場研討會及座談會，動

員多位學者與談，並因為學者們支持關廠工人案的論點，成功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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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論述的動員。而桃園地方法院的法官，做出了首件移轉行政

訴訟的裁定，促使勞委會全面的撤銷告訴。  

法律動員在台灣社會是一個新興的現象。但本文並不是對於這

個總體現象作分析，也不是全面性探討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之間的

關係。本文企圖心遠為渺小，本研究意旨在分析關廠工人案的法律

動員策略。以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並以 Epp 的法律動員理論作為

論述的視角，去理解關廠工人案中的法律動員是如何發生。在研究

方法上，本文針對關廠工人案件中的社會運動幹部、律師團進行深

度訪談（關於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受訪時間，請見附錄），並且取

得了關廠工人案律師團的全部會議記綠，希望透過上述資料，來描

繪出關廠工人案運動中法律動員的支持結構。本文次序安排如下：

首先，進行理論的討論。其次，說明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案件的背景、

法律訴訟的過程和社會運動的策略。再者，從律師團、法律學界和

法官三個面向進行切入，說明法律動員的過程，討論律師團的成立、

運作和特質，法律學界的動員和法官在法律動員過程的角色。最後，

評析法律動員對關廠工人案的重要性，以及對未來權利訴訟1 案件

的影響2。  

                                                        

1. 本文採取 Epp 之理論，而 Epp 認為法律動員發生於個人使用訴訟維護或促進其合法之權

利，「legal rights」不單單只有人權的意涵，而是包含其他法律上之權利，故本文中將

其翻譯為權利訴訟，而非人權訴訟。  

2. 法律動員在如今台灣社會中，是促進社會變動的手段之一。無論何種團體、何種主張皆

得以法律動員之形式呈現，亦顯示了法律動員的蓬勃發展，例如年金改革案件中，透過

社會運動表達倡議，同時也在法律場域中進行訴訟，最後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781、782、

783 號解釋。惟年金改革運動是否符合 Epp 之法律動員理論，仍須待進一步研究。本文

中只以關廠工人案為研究主體，並非討論臺灣現今整體法律動員的現況，其他法律動員

個案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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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討論 

在社會運動中訴訟的採用，學者稱其為「法律動員」3。社會運

動者會使用法律作為一種資源或策略以達到社會運動的目的（宋昱

嫺，2013）。而對於法律動員的定義，眾學者看法有所差異，Turk

（1976）認為，法律在社會運動中可以作為一種行動的武器，而就

Zemans（1983）來說，他指出當願望或期望轉變為權利請求或法律

主張的過程時，法律就被動員。也就是將法律視為政治活動的一種，

由全體公民以自己的名義來使用公權力，包括了訴訟的提出、在社

會運動中以法律作為抗爭的理論依據等，都是屬於是法律動員的情

況，也就如 Scheingold（1974）所說，把法律作為一種資源（ law as 

a resource），運用在社會運動的抗爭之中。  

Epp（1998）針對權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的發生進行探討，

提出一個理論性觀點。一般學界多數認為權利革命發生在最高法院

之中，是由法律權力高層主動引導。但 Epp 認為權利革命的動力是

源自社會底層所組成的支援體系，支援體系對於權利倡導的努力奮

鬥形成了對政治的壓力。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可以自由選擇案件，

除非案件到達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否則最高法院並不會選擇

權利案件。此一支援體系必須是持續、甚至源源不絕的發揮影響力，

才能使權利革命有效發生。社會運動團體如果想要採取法律訴訟的

方式來推動社會改革，便無可避免的需要建構出法律動員的支援體

系，因為司法程序耗時、並且昂貴，一般人通常沒有足夠的時間、

                                                        

3. 台灣學界至今對於法律動員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做得最完整的是官曉薇在政大法學評

論的文章「法律動員研究」（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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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或者專業知識能在司法體系中進行不同審級的長期訴訟。以美

國為例，在有人權法案保障人民的權利之後，權利訴訟還是相當少

見，進行到最高法院的訴訟通常是由財團所提出，因為也只有財團

企業才有足夠的資源去支付訴訟的成本。因此在權利革命之前，司

法關注的焦點大部分是在商業、經濟利益之上。進行權利訴訟的成

本很高，從個別案件的層面上，進行權利訴訟的成本很可能高於原

告可以獲得的任何金錢賠償，因此律師很少有動機來協助權利案件

的辯護4。於是，就需要支援體系來協助權利訴訟的當事人。Epp 認

為，法律動員取決於資源，而資源又取決於由權利倡導團體、公益

律師、資助基金與法律扶助等各種資源所組成的支援體系，在某些

國家還包括政府的權利倡導機構。  

支援體系的每一個部分都促進了法律動員的過程。權利倡導團

體必須先做出改變，從社會運動的場域移轉到法庭之中，這個過程

大部分是主動的。權利倡導團體必須先認定法律領域是一可能的戰

場，有可能透過法律訴訟來達到社會改革的目的。然而，也有一些

權利倡導團體是因為政府機關或對手的司法手段，被動進入法院的

場域。本文討論的關廠工人案跟 Epp 研究個案非常不同一點，就是

被迫進入法院的案例5。  

當社會運動團體開始以司法訴訟作為策略時，就必須結合法律

專業人士，促使法律專業人士投入社會運動之中。儘管透過法律訴

                                                        

4. 美國之法律動員成本甚高，台灣情況與美國不同。儘管台灣的律師費相較美國便宜很

多，但對於那些貧窮的關廠工人而言，仍是他們付不出來的高昂成本。因此我們認為對

於關廠工人案中的法律動員中訴訟成本，仍是一個關鍵性問題。也因此，我們認為 Epp

的理論仍可適用於這個個案。  

5. 社運團體（全關連）一開始對於台灣法律和司法體系的不信任，是有其歷史背景。請見

後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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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去改變資源分配或者是法律價值，對律師而言通常是未必高回報

的選項（Scheingold and Sarat, 2004），很少律師願意對此付出，因

此義務律師團在參與社會運動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法律專業人士

以及社會運動團體的結合，成為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之間的重要媒

介。尤其是義務律師、或者說「信念律師」的存在，協助社會運動

團體進行法律訴訟，透過訴訟挑戰既有的資源分配或法律價值，利

用 法 律 的 技 巧 去 追求自身的目的或理念（ Scheingold and Sarat, 

2004），法律成為信念律師們參與政治、追求社會改革的工具。

在關廠工人案件中，義務律師團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律師在法

庭上為當事人辯護，為法律策略做出貢獻，也散播了有關權利訴

訟的訊息。  

學界也是支援體系的重要一環，透過學者支持權利倡導的論點

或研究，可以塑造出友善權利主張的環境和輿論，進而影響法官的

判決，或是使法官判決有理論得以依據。在關廠工人案中，我們將

論證學界在這次法律動員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除了上述支援

體系以外，法官也是法律動員的重要角色之一（Chayes, 1976），法

官對於權利倡議團體主張的態度，就是法律動員成功於否的關鍵。

若法官沒有支持的態度或判決，即使不斷增加法院案件的數量、支

援結構做得再怎麼好，能否使得法官做出支持權利的判決，仍有疑

問；但如果法官贊同或支持權利主張，其判決就有機會促進法律發

展以及社會改革。  

雖然利用法律動員，將司法作為社會改革動力的說法尚存爭

議，一派學者認為法院作為社會改革者的能量是微弱且有侷限的

（Dolbeare and Hammond, 1971; Horowitz, 1977; Rosenberg, 1991），

Rosenberg（1991）指出，法院促進社會變遷非常困難，需要克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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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限制，此為有限法庭論。且訴訟程序會瓜分掉許多社運團體的動

員資源，以訴訟為抗爭策略等同放棄其他抗爭方式，但耗費高昂成

本的訴訟卻未必能有實際成效。但也有學者指出在訴訟的法律動員

過程，對弱勢一方反而是有利的，因為在公開的司法場域中雙方是

對等的法律主體。在法庭上爭論，不僅可以辨明兩造爭點，雙方在

司法程序中攻防也是較為公平且低成本的，此外，更能形成政治壓

力（McCann, 1994），達到催化社會運動進行的效果，社會運動團

體以社群網路互相支援、交換資訊，也喚醒了更多潛在的支持大眾，

使更多的民眾加入社會運動當中，與此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大眾的

觀念變遷（Epp, 1998; Scheingold, 1974）。最後，當支持社會運動主

張的判決結果出爐後，社會運動團體可以藉由判決結果增加動員的

正當性（Handler, 1978），吸引更多群眾加入，或是獲得政治部門的

支持，擴大社會運動的效果，以達到社會變遷。  

本文將論證，在關廠工人的案例中，社會運動團體串連起了關

廠工人、公益律師和法律扶助基金會等團體，透過與學界的合作，

由老師開課、學生協助義務律師團的方式，處理數以百計的案件訴

訟，並由一次次的抗議、遊行、臥軌等社會行動，製造政治壓力和

社會上的輿論壓力，法律成為一種催化劑，獲得民眾、媒體的關注，

進而號召潛在支持者的加入。而在法律學界動員的部分，則通過召

開研討會的方式，為律師團的訴訟策略提供法律理論依據，也使對

於權利訴求友善回應的法官接受學者們的見解，做出移轉管轄的裁

定。當支持關廠工人的判決出爐後，社會運動團體獲得了更大的正

當性，也促成了政治部門的退讓。在政治壓力、社會輿論和法律訴

訟失利的三重壓力之下，勞委會終於做出政治妥協，對關廠工人案

件全面撤回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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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廠工人的社會運動策略 

一、關廠工人案件簡述  

1996 年，聯福、東菱等公司，積欠勞工薪水、退休金、資遣費

高達 2.4 億元後惡性關廠，受到影響失去經濟能力的失業勞工組成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以下簡稱全關連），向（當時仍稱）勞委

會以臥軌、絕食等激烈方式陳情，引起社會的譁然，也獲得勞委會

的回應。在 1997 年，時任勞委會主席的許介桂與關廠工人協商後，

承諾失業工人要解決他們的經濟壓力，依就業服務法 24 條頒布《關

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自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

新臺幣 4 億 4,499 萬 4,495 元，委託華南銀行貸款給失業的 1015 名

勞工，當時約定的還款期限為 5 年（勞委會，2012a），在貸款發放

後，勞委會主委許介圭口頭承諾不會追討借款（林佳瑋，2015）。  

每年監察院的中央政府決算總預算，都會指出就業安定基金短

絀數億元一事，2004 年達勞工還款期限時，仍有 600 多名勞工未還

款，時任勞委會主委的陳菊對其中 10 人提出支付命令，有 7 人還款，

而未還款之 3 人經法院判決敗訴（王金壽、鄭琹伊，2017）6。由上

述敘述可知，無論藍綠兩政黨誰執政，關廠工人的貸款對於執政者

都是燙手山芋，如果勞委會未有任何行動，可能面臨監察院糾正的

行政責任，而積極處理，又可能面臨人民抗爭的政治責任，因此，

勞委會在這段期間中消極處理，直到 2012 年，私法借貸契約的債權

                                                        

6. 板橋地方法院民事類裁判書 95 年度訴字第 1584、1652 號、臺北地方法院民事類裁判書

95 年度訴字第 83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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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即將失效之際，矛盾終於爆發。  

在 2012 年時，距離當初發放貸款的時間已經過了 15 年，以私

法的借貸契約而言，債權過 15 年就會消滅。就在債權的時效即將消

滅之時，勞委會突然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 1600 多萬作為訴訟費

用，委託華南銀行委請律師，指出發放給關廠工人的資金為貸款性

質，而非不必償還的救助金，向尚未還款的 625 戶關廠勞工提起民

事訴訟。原先為政府替惡意倒閉的廠商，對勞工進行「代位求償」，

而今卻成為弱勢的勞工是欠政府債務的一方，於是全關連重新成

立，整合這些被告的勞工到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勞委會等單

位陳情，但是都沒有獲得正面的回應。求助無門的勞工開始激烈的

抗爭行動，以夜宿勞委會、臥軌、絕食、癱瘓捷運等方式進行抗爭，

但仍無法改變勞委會的決定，勞工和全關連知道訴訟無法避免，因

此開始尋求義務律師的協助。  

二、社會運動與法律訴訟過程  

2012 年 6 月中旬，勞委會委託華南銀行委請律師，向尚未還款

的工人提出民事訴訟（勞委會，2012b），職訓局也發函要求工人要

歸還當年政府「代位求償」而先行支付之資遣費。6 月 19 日，聯福

自救會在桃園縣產業總工會（以下簡稱桃產總）的協同下召開記者

會，員工們痛陳「臥軌沒死，政府逼債逼死」（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資料庫，2012）。受訪者 11 表示，桃產總諮詢了自己的法律顧問，

得到的建議是「先對職訓局的支付命令進行異議，其餘之後再談」。

因此在案件初期時，桃產總在法律部分，主要是做了大量異議的行

政工作。  

7 月 4 日，全關連工人陸續集結在勞委會前，開始埋鍋造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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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時任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共進晚餐」，協商解決的方法，而後

夜宿勞委會。次日，前往行政院、監察院及總統府陳情，但效果不

彰，僅獲得 4 個月的第一次合意停止期。8 月 8 日，為了應對之後的

法律訴訟，工人們開始尋求義務律師及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以下

簡稱「司改會」）的協助。之後邱顯智、高榮志、曾威凱、劉繼蔚

等律師加入，組成關廠工人義務律師團（受訪者 11）。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也邀請數名律師協助，包括李

艾倫、蔡宗恩。成功動員多位律師加入後，關廠工人在法院訴訟上

仍面臨嚴重的情況，幾百位工人的案件數量龐大，在合意停止期結

束後，律師團必須面臨人手不足的情況。10 日全關連原先動員預備

癱瘓臺北車站，本來要進行臥軌，但是勞委會透過副主委郭芳煜表

達協商之意，因此取消了臥軌的行動（受訪者 11）。在這個階段，

全關連嘗試與勞委會協商，希望能以協商解決問題。在法律程序的

部分，僅對職訓局的支付命令做出異議，一連串的抗爭行動是為了

協商作鋪墊，但仍未能促使勞委會進行實質的協商，因此，全關連

才開始組建律師團，為之後的法律訴訟作準備。  

9 月 10 日全關連等勞工團體在立委林淑芬、田秋堇陪同下在立

法院舉行公聽會，要求政府修改勞基法，未來雇主若破產、歇業，

須先償還資遣費和退休金給員工而不是先償還銀行跟債權人的債

務。同時，全關連也於凱達格蘭大道上演「聯合普渡大劈棺」行動

劇，勞工以燒金紙、電鋸劈棺材行動劇諷刺政府向工人討債，搶奪

工人僅有的棺材本。10 月，新任主委潘世偉上任，雖然提出多項扶

助及補貼的解決方案，看似對工人友善，卻仍繼續於 2013 年的預算

中編列訴訟費用，表達不會撤回告訴的意涵，工人們為此前往立法

院抗議，因此進入第二次 4 個月之合意停止。2013 年 2 月 5 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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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於勞委會前舉辦「沒有大魚大肉的年終尾牙暨會員大會」（全

國關廠工人連線，2013）。同日下午，勞委會宣佈「369 補貼方案7」

後，第一時間，工人們就把預先準備好的雞蛋丟向勞委會的大門。

晚間，工人們進入臺鐵第三月臺，8 點 30 分時關廠工人約有 100 人

一起跳下鐵軌，佔據軌道。此次臥軌行動，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關廠

工人一案，也對召募義務律師起了重大的助力8。  

3 月 22 日，勞委會宣布「579 補貼方案9」，職訓局局長林三貴

表示勞工須先承認債權，完成和解後就會立即補貼。此方案未和關

廠工人及勞工團體進行溝通，僅片面對媒體宣布。全關連針對勞委

會未經協商、單方面宣布的 579 補貼方案，表示無法接受如此分化

勞工的作法，工人權利不容許打折扣，唯一的訴求是「代位求償免

還錢」。4 月 28 日，60 餘位工人們在勞委會前絕食（鐘聖雄，2013）。

儘管經過多次的陳情及激烈抗爭，但都未能使勞委會撤告。5 月，暫

停訴訟期結束，關廠工人案件的法律訴訟在桃園、苗栗、臺北、新

北等地院進行。在這段期間，勞委會繼續祭出更優惠的「789」方案

10持續分化工人，促使工人接受優惠的和解方案，但是全關連透過絕

食與輪椅苦行的活動，來表達出工人對於權利不退讓的態度。勞委

會在立委和輿論的壓力下，才在 5 月 19 日與全關連的成員協商，但

此次協商並未有任何實質進展，勞委會還是在不斷的勸說工人接受

                                                        

7. 勞委會規定依契約曾向政府申請貸款補助者，年齡在 65 歲以上、且無工作能力、中低

收入戶可獲最高 90%減免，年齡在 45 歲至 65 歲間補貼 60%，未滿 45 歲補貼 30%。 

8. 見後文之討論。 

9. 貸款人已死亡、65 歲以上經濟困難者、符合低收入戶身分，補貼 90%本金；年齡在 45

歲至 65 歲間補貼 70%；未滿 45 歲者可補貼 50%；身障或長期失業等特殊情事可另得

最高一成的額外補貼，至多可達全額補助。 

10. 全額補貼利息、違約金，勞工則另外依貧困程度，補貼本金 7 成、8 成、9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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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方案，並沒有答應關廠工人的訴求。  

在當時，新北地方法院及苗栗地方法院法官都認為此案為民事

訴訟，已確定之判決均為勞委會勝訴。8 月 13 日，全關連舉辦「0813

司法院記者會暨反司法壓迫大遊行」，在高等法院開庭前赴司法院

聲援毛振飛11，同時呼籲司法院勿放任各級法院在民事、刑事訴訟案

中欺壓工人與聲援者，強調在勞委會對工人討債之民事訴訟案中，

不應只看契約形式即草率認定為私法借貸。8 月 23 日，桃園地方法

院民事簡易庭的溫宗玲法官，認定此案屬公法關係，做出首例移轉

行政訴訟庭之裁定，其後移轉至行政訴訟之案件多達 209 件。當時

勞委會表示尊重法官裁定，但不同意公法關係之見解。9 月，全國關

廠工人連線等 43 個社運、學生團體聯合發起 929 包圍馬英九行動，

原訂於當日下午在臺北國父紀念館進行包圍，後因國民黨將黨內全

代會行程延期而取消行動。2014 年 3 月，臺北高等行政法庭開庭後，

對五件案件判決關廠工人勝訴，3 日後，勞委會主動撤回訴訟中的案

件，對於已償還貸款之勞工，也將返還其償還金額（勞動部網站，

2014）。在各界的壓力之下，行政院長江宜樺在立法院明確表示，

對於 2012 年以前當時已依約還錢者，基本上也會採取同樣的原則進

行退款（林欣儀、彭耀祖，2014）。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桃園地

方法院的錢建榮法官拒絕了勞委會的撤告，做出關廠工人案件由工

人勝訴的判決，至此，關廠工人案的法院訴訟抗爭終於劃下句點。  

                                                        

11. 毛振飛因為 2012 年 10 月 28 日的「讓雞蛋飛」遊行，透過丟雞蛋的方式抗爭，違反集

會遊行法，遭判拘役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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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 

一、法律動員的背景  

台灣很多社會運動採取街頭抗議等方式。除非把法院當成另一

種抗爭領域，要不然法律動員不會發生。也就是，社會運動不管是

主動或是被動，都要先進入法院進行抗爭。Epp 認為權力革命的動

力源自於社會底層所組成的支援體系，支援體系對於權利倡導的過

程形成了對政治的壓力。而社會運動團體主動採取法律訴訟的方式

來推動社會改革。然而，關廠工人案與 Epp 的理論有所不同，全關

連並非是主動開始法律動員。而是由於勞委會的提告，關廠工人被

迫進入法院中，為了應對勞委會的大規模訴訟，全關連開始建構法

律動員的支持體系。  

(一) 被動進入法院  

每年監察院的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都會提出就業安定基

金短絀數億元一事。而這些情況最主要的癥結點在於，政府機關認

定撥給關廠工人的款項並非是社會救助金、也不是「代位求償」，

而是需要返還的貸款，本質上還是屬於國家債權，因此勞委會必須

向勞工要回這筆款項，不然可能遭受監察院的糾正、甚至面臨瀆職

的問題（王金壽、鄭琹伊，2017）。因此，儘管關廠工人不斷的進

行社會運動、表達訴求，以夜宿勞委會、臥軌、絕食等方式抗爭，

但是時任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只願意暫停訴訟，不願撤告。  

2012 年 10 月，新任勞委會主委潘世偉上任後，進入第二次合意

停止期，並提出與勞工的和解方案，透過「關廠歇業經濟困難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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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困補貼實施計畫」，依據個人經濟狀況補貼勞工。但是根據方案，

勞工還是需要還款，還是欠政府債務。勞委會自食當年的惡果，以

借貸方式草草打發勞工、緩和勞工的抗爭後，將這筆款項一拖再拖，

勞委會現今必須面臨來自監察院、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究責，也將面

對勞工社會運動給予的壓力。勞委會一方面需要對監察院交代，一

方面也需要安撫勞工，因此勞委會承諾給予勞工還款上的補助，希

望勞工還款，但為了避免監察院的究責，所以不願意撤回對工人告

訴，甚至再度編列 2056 萬元預算訴訟費用，表達不放棄訴訟的決心。 

以上種種勞委會的手段，就是為了要促使勞工還款。勞委會利

用訴訟的壓力，迫使勞工接受和解方案，勞工還款後就可以解除勞

委會可能會承擔的法律責任。社會運動者並非是主動以法律動員作

為運動策略，而是在面對勞委會主動提告的壓力下，才匆忙招集律

師團，以面對未來可能的訴訟。而兩次訴訟停止的期間，也都是倚

靠社會運動所達到的成果。  

(二) 選擇年輕律師  

在關廠工人義務律師團剛開始組建的初期，全關連有嘗試接觸

曾經做過勞工議題的律師，包括劉志鵬、魏千峰、林三加、羅秉成

等人。後來全關連認為找太多大頭（有名的律師），可能會難做事，

所以傾向與林永頌合作（受訪者 11）。臥軌案件發生後，林永頌主

動接觸全關連，表達出想要參與案件的意願（受訪者 5）。在十七年

前的關廠工人案件中，林永頌就參與其中，於是希望「接送」現在

的案件，透過整個律師事務所幫助關廠工人與勞委會訴訟的案件。

受訪者 4 就表示去找林永頌的時候，林永頌將他事務所的律師一字

排開，表達願意全力負責關廠工人案件的態度，雖然受訪者 4 的用

語可能比較誇飾，但也可以顯示出林永頌願意為關廠工人案件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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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然而，林永頌的行事風格比較強硬，如果加入案件，將以

林永頌事務所的律師作為主導，而排擠到義務律師團的訴訟策略與

主導權。受訪者 5 則提到「那時候林永頌律師他的態度就有講清楚，

如果他要進來就是要他主導，變成是說他就說：我跟我的事務所願

意去投入這個案子，那就變成是說他們事務所主導」。同時，林永

頌當時主張以民法進行訴訟，而非是義務律師團的公法策略。義務

律師團也有為了林永頌的參與意願而開會討論處理方式，幾個義務

律師表明，只要林永頌參與關廠工人案件，他們就退出義務律師團

（受訪者 2、5）。當時社會運動團體面臨到必須在林永頌和年輕的

律師團二選一的問題，最後社會運動幹部選擇了年輕律師團，而非

資源、經歷都比較豐厚的林永頌（受訪者 5）。  

做出這個決定主要有兩個因素。首先，林永頌在訴訟策略上主

張以民法進行訴訟。受訪者 5 認為，林永頌那一輩的律師不信任行

政法院，認為行政法院的素質低落，案件就算移轉到行政法院也有

很大的可能敗訴，因此不願意以公法來進行訴訟，而是以民法來主

張。但是，以社會運動幹部的立場而言，公法主張可以有效的增加

社會運動的正當性，也就是勞工的錢不是對國家的借款，而是國家

基於代位求償、或是社會補償而給予的款項，在政治調性上將關廠

工人案件定性為國家事件、國家的責任（受訪者 11）。  

其次，當初全關連考慮到的是社會運動的整體過程，如果來了

一個主導性很強的律師，有可能會影響到後續全關連的社會運動策

略，甚至干涉關廠工人後續的抗爭行動。受訪者 9 表示「我們當時

真正最重要的是，怕林永頌接了對我們的運動來講是，他會讓運動

遲滯，甚至沒有辦法往前走……」。全關連當時對於法律訴訟能夠

獲得勝訴的想法很悲觀，並不認為能透過法律訴訟能達到成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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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委會接受方案，不再要求返還借款；而是要通過社會運動的方

式，給予勞委會政治上的壓力，將關廠工人案這件事情政治解決。

所以，全關連是需要一個能協助處理法律訴訟事務的義務律師團，

但同時要維持關廠工人案件的重心在社會運動當中，而非法律動

員。因此，全關連本來就對法律訴訟策略不抱希望，就算資源、經

歷較多的林永頌都有很大可能會敗訴，另外，林永頌也有很大的可

能性會影響到社會運動的進行，那麼由年輕人組成的義務律師團，

相對來說，比較不會影響社會運動的進行。同時，由這些年輕律師

來主導，即使敗訴了，也有可能像參與十幾年前訴訟哪些律師一樣，

磨練出另一批公益律師（受訪者 9）12。  

綜合以上，全關連選擇義務律師團的理由在於，年輕義務律師

團所主張的公法訴訟策略，可以增加社會運動的正當性，比起林永

頌的民法主張更有吸引力，另外，案件有很大的可能會敗訴，與其

選擇可能影響社會運動進程的林永頌，不如選擇不會影響社會運動

策略、懷有熱忱的年輕律師。  

(三) 社會運動的創新  

全關連由毛振飛、吳永毅等人主導，皆為資歷豐富、身經百戰

的社會運動人士，在過去社會運動案件、勞工權利案件很難在法院

中獲得勝訴。特別是在 1996 年關廠工人的抗爭案件中，曾茂興因為

臥軌案件遭到起訴、判刑，必須得入獄服刑，也在這些社運人士的

心中埋下了對司法不信任的種子。因此，經驗豐富的社會運動人士

                                                        

12. 或許由林永頌主導訴訟，關廠工人還是會勝訴。但對於未來律師團成員的發展與影響，

會有非常大的差別。林永頌主導的 RCA 訴訟是另一個非常成功的法律動員案例。RCA

案的法律動員有待日後有心人去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李艾倫律師同時參與關

廠工人案與 RCA 案的律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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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寄希望於社會運動的場域，依循原本的社會運動模式，對於法律

動員和法院不抱太高的期待。  

此外，全關連的幹部也沒有太多時間能去處理法律訴訟的事

情，他們需要帶領群眾、讓群眾的凝聚力更強，甚至處理群眾之間

的摩擦、紛爭，還有與政府部門的溝通、構思社會運動的策略（受

訪者 9）。而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王浩是桃產總的秘書，全關連也沒有

額外的人力能夠協助，法律動員的部分就由王浩全部負責。由年輕、

沒有經驗、包袱的王浩負責法律動員，反而不會囿於傳統的社會運

動方法，不被過去的經驗束縛，所以能在法律動員的方面有所突破，

成為法律動員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McAdam（1983）認為，社會運

動的抗爭技巧受制於兩個因素，一個是運動者本身的創新，另一個

是對手的適應。而社會運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學習的過程，社會運

動者除了會參考過去運動的經驗，也可能會跳出原先的運動框架

（frame），提出先前運動沒有的觀點。王浩相對缺少社會運動經驗，

反而有助於他在法律動員策略上的創新。  

另一個需要特別提到的就是廖同學13，廖同學和王浩是室友，在

法律動員的過程中，因為王浩並沒有法律專長，就讀臺大法律研究

所的廖同學成為王浩諮詢、討論的對象，許多法律動員的策略也因

兩者激盪而出。廖同學不僅僅是協助日常的庶務性工作，他同時協

助律師團整理公私法關係的論證，撰寫了移轉公法管轄的草稿。另

外，也在律師團釋憲的法律策略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此外，因

為他臺大研究生的背景，所以在籌組關廠工人案研討會時，也負責

詢問法律學者對於公私法爭議的觀點、邀請法律學者出席研討會。

                                                        

13. 廖同學在大學期間就參與過多起社會運動，多位律師以及社運工人多稱呼他為廖同

學，本文尊重當事者的意願，稱呼他為「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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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廠工人案件中，廖同學在整個法律動員過程扮演著重要角色。  

王浩、廖同學承擔起組籌律師團的責任，協助律師團的運作，

成為律師團和社會運動團體中的橋樑。也因為王浩、廖同學的年輕，

不受經驗束縛，跳脫出了原先的運動框架，提出很多創新的作法。

例如，與大學學生合作、請學者舉辦研討會等等。范雲（2003）對

婦女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指出，不同時期參與婦女社會運動的人，在

年齡、階級、省籍的生命傳記背景（biographical background）呈現

明顯不同，也因此構成了兩波婦女運動的不同策略取向。生命傳記

背景指的是一個人生命經驗中的許多重要特質，所共同形塑出的生

命型態和生活方式，運動者的生命傳記背景會影響其組織劇碼、議

題選擇以及策略的運用。王浩、廖同學與毛振飛、林子文、吳永毅

等人是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生命傳記背景，這促使年輕的兩人在

法律動員領域內，與全關連那些社會運動的前輩做出不同的策略與

組織。在過去關於關廠工人案的討論中，王浩和廖同學的貢獻並沒

有被適當的理解和肯定，他們兩個年輕人承擔起了法律動員的組

織、策略的設定、還有律師團的運作。如果沒有王浩、廖同學的參

與，關廠工人的法律動員就不會成功。  

(四) 社會運動為主軸的策略  

從上述關廠工人被動進入法院、全關連選擇年輕律師的策略，

可以了解到全關連對關廠工人案件的運動策略，主軸還是在社會運

動，而法律動員是被動、輔助的角色。尤其在已經有幾個確定敗訴

的案件後，全關連已經對法律訴訟不抱希望（受訪者 9）。因此全關

連並非將法律動員作為運動主軸，而是寄希望於社會運動給予的政

治壓力，造成勞委會的政治妥協。  

此外，全關連有意的劃分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的界線，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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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策略由全關連自己主導。而法律動員方面，全關連就只有

堅持幾個最基本的大方向，例如公法主張、不向勞委會和解等，細

部的法律訴訟策略就讓律師團自行決定，全關連基本上並不過問。

受訪者 4 表示「整個關廠工人團體的社會運動策略走向，主要是以

全關連的意見為主，而義務律師團只是提供法律上的諮詢，最後還

是由全關連來做決定」。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之間幾乎完全沒有互

動，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沒有先告知律師團，律師團只能事後才得知，

然後協助刑事訴訟，律師團不參與其他社會運動策略。律師團和自

救會（即關廠工人群體）也幾乎沒有接觸，如受訪者 1 所言「自救

會我好像比較少看到耶，自救會代表、自救會會長，自救會會長我

也沒見過，主要都是王浩（桃產總）他們啦」。  

全關連寄希望於社會運動，為了保護社會運動的進程，不受到

義務律師團的干擾，於是劃分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的界線，確保自

己在社會運動策略上的主導性不受到影響。在全關連決定大方向之

下，律師團對訴訟策略以及法律動員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整個

法律動員對全關連而言，本意是為了支援社會運動，與消極的抵抗

國家提起的訴訟，法律動員仍處於社會運動的脈絡之下。綜合以上，

關廠工人案件的運動策略主軸在於社會運動，並且是由全關連掌握

了社會運動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全關連將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維持

兩條平行路線。  

二、律師的動員  

在社會運動組織者進入司法領域抗爭之後，法律動員接下來最

重要的工作，便是籌組律師團。這個對於關廠工人運動組織者是一

大挑戰。雖然過去台灣社會運動組織有進行法律動員的例子，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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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規模動員律師，仍然是前所未見。  

(一) 律師團的成立  

律師動員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是因為接收到全關連徵

求義務律師的消息而加入；二、是因為法扶的關廠工人專案加入；

三、是透過民間司改會加入。在案件的前期，律師團的招募並不順

利，網路上的徵求律師並沒有起到很大的效果，主要是靠幾位前期

加入的律師的人脈，去拉人加入義務律師團。等到全關連組織工人

去臥軌，許多年紀已經很大的關廠工人跳下臺北車站的月臺，那個

畫面震撼了許多人，也包括一些律師。臥軌事件後引發了一批義務

律師加入。  

1. 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管道  

訴訟停止結束後，工人們陸續接到了支付命令，而全關連起初

是來找法律扶助基金會總會請求協助。法扶的預算是從司法院提

供，因此法扶總會當時的高層對協助關廠工人案件有疑慮。受訪者 5

表示，法扶不願意接受關廠工人案件，也牽涉到當時法扶的主事者，

算是比較標準的學者型，比較不可能碰這種案件。全關連在法扶總

會找尋協助不順利之後，就轉而去找法扶的臺北分會。法扶臺北分

會當時的會長是林天財律師。林天財會長的領導風格比較開明，也

願意給予底下比較多空間，後來決定幫忙關廠工人案件，幫忙的方

式由兩個專職律師，李艾倫和蔡宗恩律師去協助（受訪者 2）。因為

是由分會來處理，而不是由總會來統籌，所以資源就相對比較少，

沒辦法像 RCA 的案子一樣，由法扶來主導訴訟，其他的律師再來配

合，而是需要集結外部律師來共同協助關廠工人案。於是全關連也

在開過一、兩次律師團會議後，因為義務律師團的人數很少，開始

在網路上招募義務律師，而全關連的部分，主要是由王浩負責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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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集義務律師。  

2. 全關連、司法改革基金會的管道  

在案件的初期，全關連就有詢問幾位經常合作的律師，包括謝

政達律師，但因為謝律師擔任新北市勞工局長，因此是聯絡事務所

中的楊景勛律師，而給出的建議就是先對勞委會的支付命令提出異

議。而後當大規模訴訟開始時，全關連透過在網路上（苦勞網）發

布訊息、招募律師、成立義務律師團。一些律師就在網路上得知消

息，自行去應徵義務律師團。  

律師團起初的組成並不是很順利，因為大眾（包括律師界）不

知道關廠工人的事情。因為一開始律師團人數不多，每位律師分配

到的案件數很多。但是前幾次會議時，關廠工人案件還在與勞委會

合意停止的階段，律師團主要的工作是在匯集各個自救會的資料，

就公法、私法關係各自尋找答辯的論點。前幾位加入律師團的律師

（除了法扶的李艾倫律師、司改會的高榮志律師以外）都是看到全

關連招募義務律師的訊息而主動加入，例如第一個加入義務律師團

的邱顯智律師，他與王浩在新竹的咖啡廳中開啟了組建義務律師團

的第一步。在 2012 年 10 月 6 日的第一次律師團會議僅有 4 位律師

參與，出席的律師有：曾威凱、楊逸民、李艾倫、劉繼蔚，地點在

中華電信桃園分會三樓會議室，而第二次、第三次會議也僅有 7 名

律師參與（律師團第二次、第三次會議紀錄）。在臥軌事件之後，

關廠工人案件受到媒體關注、報導，民眾開始了解這件事情，其中

也包括一些律師。這些律師從臥軌事件之後，知道關廠工人這個案

件，想要加入義務律師團。  

加入義務律師團的成員，都不是在十幾年前關廠工人第一次抗

爭時就參與的律師。所以大部分參與律師團的律師，其實都對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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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案不太清楚。關廠工人案躍上媒體版面、廣為人知的契機是因

為臥軌的抗爭行動，新聞報導中提到：「有部分乘客因不滿行程被

延誤，在月臺上高喊：拖走，甚至還有人大罵：開車！全部壓死！」

（ETtoday 新聞網，2013），許多律師團成員被新聞中的畫面所震撼，

開始去想要了解這件事、參與這件事，受訪者 3 就是在某個平凡的

夜晚，在網路上發現關廠工人臥軌的新聞，看著網路上充滿惡意的

評論後，激發了他的不滿、以及對關廠工人的同情，於是加入了義

務律師團。受訪者 1 則是看到關廠工人策劃要癱瘓臺北捷運的行動，

就開始去查為什麼這群人要做這樣的事情、查關廠工人的背景，這

激發起了他的正義感，便主動聯絡王浩，加入義務律師團。而受訪

者 8 則是在美國時，看見關廠工人臥軌的新聞，一回國就發現受訪

者 3 在臉書上發有關義務律師團的文章，而兩人是學長學弟關係，

而當時民間司改會也有協助發布徵求義務律師的公告，於是受訪者 8

就透過司改會的管道，進入義務律師團。  

在過去一些公益訴訟案件，義務律師團的籌組通常是透過法

扶、司改會而進行。但在關廠工人案中，大部分的律師並不是通過

這些既有管道而加入，他們是在臥軌事件之後，看到關廠工人在臺

北火車站佔據鐵軌的新聞，產生單純的正義感與同情心，通過全關

連在網路上的求助文章，進而加入義務律師團。而這些律師加入關

廠工人案的義務律師團的原因在於，自身對於法律的想像。例如，

受訪者 1 認為法律應該某種程度上站在弱勢這一邊，成為弱勢對抗

權力的武器，於是對關廠工人們感到同情，關廠工人案件也符合他

的職業理念，就成為義務律師團的成員；而受訪者 7 則是認為，因

為剛開始執業，業務比較輕鬆，於是就有比較多空閒的時間去做自

己感興趣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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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師團成員  

最後，要明確指出所有律師團成員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律師

有參與訴訟或是提供意見，但並沒有參與律師團會議。關於律師團

成員的數字，從四十幾人到七十幾人都有。嚴格說來有簽委任狀擔

任代理律師的人員名單最準確14，但是隨著案件的發展，有部分律師

因為案件量太大（轉入行政法院體系後，因為大部分案件繫屬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需要大批有在臺北登記的律師協助訴訟），所以去

請求他認識的律師協助，所以即使律師團或是全關連也沒有一份律

師團的完整名單。  

採用最廣義的定義的話，那律師團應該包括了法律學者（周伯

峰、林佳和、胡博硯、徐偉群、林淑雅）以及臺大法律系、中原財

經法律系、靜宜法律系的學生、法扶工作人員（凃又文）和民間司

改會工作人員（高榮志、蕭逸民）。如果依照比較狹義的定義，以

當時陳報給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4 年優秀公益律師表揚

為下列名單：蔡宗恩、曾威凱、邱顯智、吳俊達、高榮志、呂清雄、

范綱祥、詹淳淇、王怡今、鄭三川、曾翊翔、董子祺、葉恕宏、鄭

歆儒、黃國城、張必昇、高烊輝、李珮琴、趙立偉、陳君沛、江昱

勳、陳薏如、劉繼蔚、宋國鼎、李宣毅、李艾倫、劉秋明、楊進銘、

張孟茹、王世宏、陳昱嵐、陳柏舟、駱憶慈、簡翊玹、侯冠全、陳

映青、施泓成、周宇修、葉民文、吳君婷、郭德田、林弦璋、陳孟

秀、劉冠廷、黃昱中、李荃和、蕭宇軒、王龍寬、陳誌泓、簡凱倫、

張桂芳、楊淑玲、張靖雅、謝祥揚、嚴于嘉、陳怡成、周家年等共

                                                        

14. 有許多律師是受雇律師，而受雇律師如果沒有事務所負責人的同意，不可以出庭代理

案件，因此有許多想幫忙的受雇律師只能從事非委任代理的工作，這也增加了確定律

師團成員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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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人15。  

(二) 律師團的運作  

1. 平等運作  

關廠工人案件中，律師團是一個新型態的運作方式，比起法律

扶助基金會、司法改革基金會、各地方律師公會的傳統不同（受訪

者 1），在律師團會議中並不是以資歷長短來區分話語權，而是各個

律師可以暢所欲言、就法論法，不用顧慮到資歷、輩分種種律師界

的倫理因素。會議中也沒有真正的主導人，受訪者 6「我們那個時候

連主席都用輪的」。可知會議主席是由不同律師輪流擔任。在律師

團的 16 次會議中（從 2012 年 10 月 6 日到 2014 年 4 月 24 日，共 16

次會議），擔任過主席者有高榮志、李艾倫、蔡宗恩、王怡今、吳

俊達、劉繼蔚、曾威凱、陳柏舟、周宇修、高烊輝共 10 人，唯一擔

任過兩次主席的僅有吳俊達一人（第一到第五次律師團會議紀錄並

未列出主席是誰）。從以上由律師輪流擔任主席的情況、會議記錄

以及受訪者的意見來看，可以得知律師團的運作是平等的。儘管裡

面有幾個比較資深的律師，如同王怡今，或是之後加入的陳柏舟，

但是資深律師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執業經歷較長，就主導了律師團的

話語權，整體還是平等討論的氛圍。不過受訪者 6 表示，如果真的

要區分話語權的話，他認為律師團有分先來後到的概念，先來到的

律師因為有從頭參與到尾，因此對整個關廠工人案件比較熟悉，可

能就會比較常發言提供意見、有主導會議的可能。  

                                                        

15. 這批義務律師中，幾乎沒有出身於大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只有很少數的例外，例如萬

國的王龍寬律師。王龍寬律師與關廠工人案其他律師相比之下，是一個不一樣的個案，

他出身於大律師事務所，在參與關廠工人前就已經執業數年，並且已經參與過一些公

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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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訪者表示（受訪者 4、7），義務律師團形成平等討論氛

圍的形成，可能是因為起初參與的幾位律師，實務經驗較少，所以

不被律師界約定俗成的規則束縛，因而形成這樣平等、隨性、自在

的討論氛圍（律師團會議紀錄參照）16。同時也因為幾位律師執業年

數比較少的關係，因此比較不受到實務、判例的影響，可以不設限

的想像許多法律上的可能。例如，在本案中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論點

是由高榮志提出公法主張，將關廠工人的契約性質解釋為公法契約

（受訪者 4、6、7、8），而根據關廠工人律師團第一、二次會議紀

錄，律師團也針對高榮志的公法主張進行討論，若是資深的律師，

看到大膽的公法主張，根據過往的經驗，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這不

可能、法官並不會允許。而關廠工人律師團大膽的主張，正是因為

這樣打破傳統、新穎的律師團平等討論方式，才可能完成關鍵的公

法主張。  

除了主要的律師團會議，負責各地區的律師可能也會召開地區

律師會議，主要處理地區的個案、訴訟事務，而律師團會議則處理

核心的訴訟策略，和聽取地方上的訴訟狀況回報，若地方有不能解

決的問題，將在律師團會議上提出並討論。但是，地區律師會議並

不像律師團會議一樣正式，可能就是幾個地區核心律師碰面、討論。

簡而言之，就是律師團會議決定訴訟策略的大方向，而每個地區的

律師對於各自分配到的個案細節、訴訟方法有著相當高的主導性。  

綜合以上，律師團是以一種平等的運作模式，並不以資歷長短

區分話語權大小。參與議程討論的也並非只有最初加入的幾位律

師，而是所有參加律師團會議的律師都能平等發言。多位受訪者表

                                                        

16. 如果由林永頌負責關廠工人案訴訟，林永頌是傳統的律師性格，對於自身事務所的經

營也十分嚴謹，可能就無法形成如此平等討論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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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此氛圍的律師團會議，讓他們有很自在的感覺（受訪者 1、4、

6、7）。  

2. 律師團主導訴訟策略  

如受訪者 9 所言「完全放手，完全放手給律師團。那可是回頭再

講一個問題，我們自己運動團體事實上心裡比較沉著的是，反正會

輸嘛」。社會運動團體讓律師團會議決定訴訟策略。在律師團會議

討論的過程中，全關連的幹部（王浩、吳永毅、吳靜如、林子文）

會一起參與，也提供一些意見，但基本上社會運動幹部都很尊重律

師團的判斷，主要的訴訟策略仍然是由律師團會議的討論結果去執

行（受訪者 1）。在整個法律訴訟策略上面，因為牽涉到的是法律的

專業，就是還是以律師的意見為主，但是工運團體仍然扮演相當的

角色。每次會議工運團體都會有代表出席，例如王浩、吳永毅、吳

靜如，在一次時效抗辯的問題中，全關連向律師團明確的表達，不

希望最後關廠工人案件訴訟的結果是時效到了不用還，而應該是原

本就沒有欠政府錢，全關連比較明確的態度只有這個問題。基本上，

全關連不會對訴訟策略有什麼太大的意見（受訪者 4）。  

雖然還是有面臨到上述的問題，但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律師

團可以全權決定訴訟策略，全關連只有堅持幾個大方向，第一、也

是最重要的，律師團不要影響社會運動的進行；第二，要堅持公法

主張，增加社會運動的正當性；第三，不要與勞委會進行和解。如

果所有工人都和勞委會和解，就沒有人可以繼續參與社會運動的抗

爭，屆時將造成整體社會運動的崩潰。  

全關連的目標是在社會運動解決關廠工人案，訴訟進行的同

時，社會運動也在進行，而全關連也同時與勞委會在進行談判。法

律訴訟成為全關連的籌碼，盡可能延長法律訴訟的過程，而不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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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關廠工人案敗訴，這些可以帶給全關連更大的空間去向勞委

會談判。在法律訴訟上如果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果的話，是某種

程度讓勞委會有臺階下，讓勞委會認知到，關廠工人案件中勞委會

在法律上並不是完全都站的住腳，這樣才有空間去做政治解決（王

怡今，2013）。  

全關連透過社會運動造成政治上的壓力，迫使勞委會去政治解

決關廠工人的案件。因此，對於法律訴訟的成敗，全關連抱持著悲

觀、沒有期待的態度，只要不要影響到全關連的社會運動策略，自

然願意放手讓律師團隨意施展、自行決策。綜上所述，全關連對法

律動員的態度是採取保守的態度，希望法律動員不要影響到社會運

動，而到後續法律動員開始出現成效時，也只是將法律動員作為談

判的有利籌碼，仍沒有打算將法律動員作為關廠工人案件的運動主

軸，抗爭主軸還是在社會運動的部分。  

(三) 律師團的特質  

大部分的律師團律師家庭背景與勞工毫無相關，家庭為中產或

小康（受訪者 1、2、3、4、8），僅有單獨幾位律師家境較差（受訪

者 6、7），而僅有一人的家庭背景與工人有關（受訪者 6）。並且，

受訪者 6 是在不了解關廠工人案件的情況下接下案件，並非是受到

自身家庭背景遭受的經驗影響。因此，在關廠工人的案例當中，家

庭背景不是促發律師團集結、成立的原因。  

義務律師團的共同特點是年輕，儘管有幾位資深的律師，但是

較早加入的幾位律師團成員，大部分都是剛執業律師沒多久，而關

廠工人案幾百名被告的龐大訴訟，再加上由毛振飛等運動幹部所決

定運用年輕律師的運動策略，讓這群年輕律師聚集起來。這些律師

有的剛考上律師、有的剛從國外學成歸國，正好是充滿理想、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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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被律師繁瑣、細碎工作消磨的階段。受訪者 4 表示，有一次吃

便當遇到受訪者 7，兩人問彼此說等等要去哪裡，結果都是去關廠工

人案的開庭，就是這樣一起為案件努力的感覺，拉近了律師團彼此

之間的關係。  

許多學者對於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特質進行研究，認為參與者以

特定特質的群體為主。高學歷、未婚、沒有小孩、男性等，另外，

有較多自由時間，較願意承擔風險的人，參與社會運動的機率也較

大 （ McAdam, 1986; Schussman and Soule, 2005; van Aelst and 

Walgrave, 2001）。而就業情況對於參與運動的影響，學者之間較有

爭議，McAdam（1986）認為，未就業者有較多自由時間，參與社會

運動的機率較高；而也有其他研究者認為，就業者有較多的資源，

參與社會運動的機率較大（Brady, Verba and Schlozman, 1995）。  

在關廠工人的案例中，律師團具有年輕、剛執業的特質，所以

手邊的案件沒有那麼多，因此時間比較充裕。如受訪者 6 就是當時

案件不多，在網路上看到報導，就決定參與義務律師團；而受訪者 7

也是剛執業不久的律師，業務不忙，就偶爾接一些感興趣的案子。

因為律師年輕，手邊案件較少，所以有充裕的時間能參與義務律師

團的運作，符合 McAdam 的理論。此外，已經執業的律師也有足夠

的資源，支持他們參與義務律師團的運作。關廠工人案的律師團剛

好符合有足夠時間、資源的兩項特質，於是律師團共同開會、討論

訴訟策略，參與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也增加律師執業的經驗，

而律師團和王浩的缺乏經驗，也使得法律動員得以不被傳統的動員

方式拘束，而採取許多創新的作法，成為關廠工人案件成功的重要

因素。  



92 東吳政治學報/2022/第四十卷第二期 

 

三、法律學界的動員  

在 Epp 的法律動員理論中，學界也是法律動員的支援體系中重

要一環。透過學者支持權利倡導的論點或研究，可以塑造出友善權

利主張的環境和輿論，進而影響法官的判決，或是使法官判決有理

論得以依據。學界的投入，包含了學者及學生，兩者在案件中發揮

的功能不同。學者在法律動員中，對法律專業論述的影響相當大，

關廠案中就可以看到許宗力等學者以法律論述進行動員，效果相當

顯著，而另一方面，徐偉群等人則是藉由引入學生作為後援。在上

述之支援體系中，學者能增進法律專業論述，學生則是能為動員對

象提供資源，讓訴訟得以持續與廣泛進行，尤其是關廠工人案件高

達數百件，需要要大量的人力支援。  

(一) 與學校合作  

在本案中勞委會提告的案件眾多，面對到繁重的卷宗、法學理

論資料的整理等庶務問題，在一群志願學生的幫忙之下，減輕了義

務律師團沉重的負擔。起先是由臺大法律研究所的同學協助，而後

透過司改會的管道，林淑雅與靜宜大學法扶社的同學加入（受訪者

11），而中原大學的徐偉群和義務律師、桃產總合開了協助關廠工

人案的法律服務專題課程，讓財經法律系大四、大五或研究所的學

生進入關廠案幫忙。社運團體代表的受訪者 12 表示「動力最強我認

為是中原，當時那個徐偉群老師直接開了一個法律實習課，而且他

在課堂上第一堂節也會邀請我們去講，他也把他課堂上對於關廠案

這件事，大家要花比較多投入程度，無誠勿試啦，就是你如果真的

沒有想要做這一塊，你可以去修別堂課，他這個話都講得蠻清楚了。

所以我認為他們的素質，或是還有投入條件都比較充分」。這些同

學幫忙建立檔案系統、將案件逐一編號、建立一套案件進度的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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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參與律師團會議、協助閱卷、觀察法庭，甚至協助訪談當事

人，相當程度減輕了律師們的負擔（律師團第九次會議記錄）。  

臺大學生加入關廠工人案件的起源是廖同學，成為學生端接觸

關廠工人案訴訟案件的開端。在案件的初期，主要是由幾位臺大法

律的學生、研究生參與律師團會議、協助律師團處理事務（律師團

第三次會議記綠）。此時，由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佔領北車第四月

臺的運動策略成功，勞委會宣布停止訴訟四個月的緣由，此時並沒

有法院眾多的卷宗、書狀需要整理，因此還不需要大量學生的協助。 

在關廠工人案件重啟訴訟之後，靜宜大學法律服務社、文化大

學學生、中原大學學生也開始協助訴訟案件的進行，幫忙協調學生

閱卷的是司改會的蕭逸民，成為學生和律師團之間溝通的橋樑。不

同地區的學生依照律師團地區分組的需求不同，協助不同的事務（受

訪者 12）。例如在臺中的學生協助劉繼蔚整理卷宗，做法庭紀錄；

在桃園的學生協助邱顯智整理手中的 80 幾個案件等等（律師團第七

次會議紀錄）。此外，學生也幫助律師團協助整理新聞剪報，以助

了解輿論資訊、調整訴訟策略。  

(二) 學界動員  

關廠工人案件，律師團的訴訟策略採用高榮志的提議，將工人

們的契約性質解釋成公法性質，而這個論點在學術界、法律實務界

是少數說，法官並不願意採用。因此，律師團便想出一個策略：創

造一個學說，讓法官可以引用。用舉辦研討會的方式（律師團第二

次會議記綠），創造出一個公法上的見解，透過研討會讓加強公法

見解的證據力和解釋力，使關廠工人的契約性質不是只有私法關係

這論點，讓法官得以引用研討會所提出的理論，做出契約性質為公

法的判決。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王浩向廖同學提出要辦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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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邀請公法學者，而且是要在公法領域上富有盛名的學者（受訪

者 10），就是要透過學界的背書，對法官和判決產生影響力。其次，

就是透過研討會的舉辦，使社會、學界關注關廠工人案件，成功達

到讓學說影響法官判決的目標。  

1. 研討會的舉辦  

研討會有眾多律師及工運人士參與，也邀請了多位在公法領域

中舉足輕重的學者與會，藉此關廠工人案開始成功動員多位學者，

最後也成功利用法律論述進行動員，而學界動員最後成功影響法官

的關鍵在於許宗力。許宗力任教多年，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

院院長，並曾出任司法院大法官，提出諸多重要的意見書。他培育

出眾多法律人，在學界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他為關廠工人案背書

後，影響許多法律人的見解。  

關廠工人案成功動員了律師後，藉由與律師的串聯，進一步將

影響力擴及學界，舉辦了多次的研討會17，如 2013 年 1 月的「從全

國關廠工人連線事件探討公私法契約之爭議研討會」邀請到了林明

鏘、林明昕、林佳和，並且由邱顯智主持，這是關廠工人案的第一

起研討會18。在邀請學者的部分，律師團內主要是由邱顯智負責邀請

學者（受訪者 1），舉辦則是由邱顯智和王怡今負責。但是，邀請臺

大幾位公法教授的關鍵人物是廖同學（受訪者 4），廖同學藉著還在

                                                        

17. 有多次以關廠工人為主題的研討會、座談會，包括 2013 年 1 月 12 日的「從全國關廠

工人連線事件探討公私法契約之爭議研討會」、2013 年 8 月 4 日的「關廠工人貸款案

爭議之法律觀點研討會」、2013 年 8 月 10 日的「討債變欠債？關廠工人法律座談會」、

2013 年 10 月 8 日「社會抗爭與刑法的極限—關廠工人臥軌刑事案件法律研討會」、2014

年 4 月 13 日的「為權利而抗爭—關廠工人案的法律與社會意義座談會」，本文粗略列

出。文中選取的兩次研討會，是經本文評估，認為影響法律動員過程較大的兩次。  

18. 在動員學者過程中，一開始並不是那麼的順利。一些學者認為這是私法關係，而婉謝

律師團的邀約（受訪者 10）。 



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  95 

 

臺大上課的機會，去邀請林明鏘、林明昕兩位臺大教授提供公法上

的見解，還有參與研討會。另外，選擇林明鏘教授作為邀請的對象，

是因為在公法契約和私法契約的區別認定上，林明鏘是國內少數採

取原則上推定為公法關係的學者，關廠工人一案林明鏘相當可能會

認定為公法關係，與律師團主張的策略一致；而邀請林明昕教授是

因為個人的私交，認為林明昕教授願意幫忙。  

第一次研討會最重要的成就在於使得許多的律師知道了關廠工

人案的爭議（受訪者 10），也為後續義務律師的召集提供了助力。

此外，這次的研討會也為律師團提供了案件辯護上的信心（受訪者

4）。參與第一次研討會的學者，有受邀到行政部門成立的專家因應

小組，去討論解決關廠工人案抗爭的方法，於是誕生了「369」、「789」

等方案（受訪者 10），但是，被找去的學者表達關廠工人案件是公

法性質的觀點未被採納，勞委會還是嘗試用優惠還款的方式來解決

爭議。由此可知，勞委會還是認為關廠工人案的款項是私法上的借

貸關係，研討會想要提倡的公法觀點並沒有影響勞委會的認定。第

一次研討會的效果沒有很大，而律師團會議的時候，王浩跟邱顯智

就在討論，有法官可能要移轉管轄到公法，但是還沒有下定決心，

因為畢竟理論還是少數說（受訪者 10）。第一次研討會帶來的效果，

催生出了第二次研討會，2013 年 8 月 4 日，由法扶桃園分會、桃園

律師公會、中原大學法學院合辦的「關廠工人貸款案爭議之法律觀

點研討會」參與者有林明鏘、陳耀祥、周伯峰、林佳和，主持人為

許宗力。律師團希望透過再一次的研討會，影響法官接受律師團的

公法主張。  

2. 學者和許宗力的角色  

關廠工人案對法官動員成功，關鍵就是研討會中參與學者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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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影響，這些影響都被直接的被引用到法官的判決當中。在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102 年簡字第 177 號判決中提到了林佳和的見解，認

為因為就業服務法具公法性質，依此授權的法規命令或行政契約，

也具有公法性質（林佳和，2013）；也提到了林明鏘的見解，認為

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有行政契約概念可以適用（林明鏘，2013）；

甚至提到了周伯峰的民法見解，主張契約因通謀虛偽，雙方並未有

意思表示合致，契約應自始不成立（周伯峰，2013）。錢建榮法官

利用上述多位學者的論證，來替自身的判決增加理論依據，從民法

的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到公法契約主張，最後是社會補償說，透過

層層的論證來作為關廠工人案件法律依據，最後做出關廠工人勝訴

的判決。學界的動員為法官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法官直接的引用

學者的觀點，並且呈現在判決中，成為關廠工人案件法院判決勝訴

的關鍵之一。除了學者的觀點被引用在判決之中，學者參與研討會

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表態，也對關廠工人案件產生推波助瀾的效

果19。  

許宗力是關廠工人案訴訟中學者動員中最關鍵的一環。他接下

了「關廠工人貸款案爭議之法律觀點研討會」的主持人，也發表了

自己對關廠工人案件的看法，提出社會補償（Soziale Entschadigung）

的觀點，對整個訴訟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許多裁定移轉管轄的法

官20，使用的就是社會補償的觀點。起初，邱顯智提議邀請許宗力來

參與研討會，同時廖同學也有在修許宗力在臺大開授的課程，而邱

                                                        

19. 相關文章出自，邱顯智、林明鏘、林明昕、林佳和（2013）和許宗力、林明鏘、陳耀

祥、周伯峰、林佳和（2013）。 

2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331、1386 號民事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

字第 1574、1575、1635、1647、1985 號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864、

2161、2724 號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2994 號民事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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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智在德國求學時，結識到了許宗力的學生，目前任教於臺大法律

系的蘇慧婕，兩人就透過蘇慧婕的引薦，邀請許宗力參與關廠工人

案的研討會（受訪者 10）。  

第一次邀請的時候，許宗力拒絕研討會的邀約，或許當時許宗

力顧慮到自己曾經是大法官的身份，認為對於還在審判中的案件發

表意見，可能會違反法官倫理，並且以大法官的身份地位而言，提

出關廠工人案是公法案件這樣的定調，對於法官的影響可能會很

大，於是許宗力起初不太願意表態，婉拒了研討會的邀約（受訪者

10）。最後，邱顯智透過王怡今的關係，與許宗力討論說不用寫文

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只要來當主持人就好，成功說服了許宗力擔

任第二次研討會的主持人。但是，許宗力最後還是發表了一篇關廠

工人案適用社會補償的論文，將案件定調為公法性質，影響了整個

關廠工人的訴訟案件。  

許宗力提出的社會補償說，將關廠工人收受的款項認定為是補

償，而不是國家賠償，這是一個很新穎的學說。許宗力的論點認為，

雖然關廠工人案並非是國家直接的責任導致工人失業，但是勞委會

有監督雇主的責任，是勞委會在整體的監督上沒有那麼完善，導致

了雇主違法資遣勞工，因此國家要負起社會補償的責任（許宗力，

2013）。這樣的一個觀點就讓勞委會承受的壓力比較小，比起主張

勞委會應該擔負國家賠償，公務員有一個違法的責任，社會補償的

論點就讓勞委會和公務員比較有臺階下，是一個實務、理論皆可行

的解決之道（受訪者 4）。  

另外，因為許宗力過去擔任大法官的角色以及公法權威的身

份，對於司法實務工作者，也就是法官的影響力，基本上比起學術

界的一般學者還要大很多，光是大法官的身份，對於法官的份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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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一般學者來得重了，而且許宗力的身份甚至超越了最高法院的

法官，等於是站在整個司法體系的最頂層（受訪者 10）。因此，法

官判決書的引用，需要訴諸於一個權威的論點，這樣才能讓自己的

判決獲得正當性，而許宗力就是扮演這樣一個權威的角色，提供法

官們一個權威的觀點，讓法官可以運用在判決當中。受訪者 10 認為

「我覺得是整個的關鍵，法官搖擺不定的時候，因為有大法官（許

宗力）的文章，就決定豁出去，因為有人背書了」。  

陳清怡、張永輝、溫宗玲法官就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訴

字第 1331 號民事裁定中提到：  

……是以，兩造關係所適用之法規依據，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

責任而制定，且僅有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始得為該法規之主體，

故其屬性為公法（相同見解參照桃園律師公會在職進修課程暨研討

會－關廠工人貸款案爭議之法律觀點，許宗力，從社會補償看關廠

工人案的法律問題，頁 6 以下）。 

文中直接的引用了許宗力的文章和見解，認為「關廠歇業失業

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其所依據的法規的規範目的就是根據社

會國精神，促進特定身分失業者就業、安定其生活，而這些任務都

是為國家所量身裁製，只有國家才能履行。因此只有國家才能成為

法規的受規範主體，所以根據這些法規所簽署的「關廠歇業失業勞

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也當然就是公法契約無疑。  

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王碧芳、陳秀媖、程怡怡法官也引用了

許宗力的社會補償說的觀點，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574 號判決中認為21：  

……在有因性的社會補償給付，國家對於給付種類、內容與範圍等

的決定，固然原則上還是擁有相當裁量空間，但目的既在補償，國

                                                        

21. 臺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574、1575、1635、1647、1985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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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策裁量空間，勢必較社會促進之無因性給付更為緊縮；且因

所進行者為補償，國家始能成為補償義務之歸屬主體，自應受各公

法規範之控管。 

許宗力在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直接地被各個層級的法官應用

在判決之中（地方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影響了整個關廠工人案

的法律判決，雖然有些法官之前就已經認定此案為公法案件，但是

因為這是少數說，法官可能基於司法體系內部的壓力，不敢做出公

法的判決。而許宗力提出的社會補償說達到了一錘定音的效果，提

供支持公法觀點的法官們理論依據，還有大法官權威身份的背書。  

四、法官的角色22 

在上述法律動員的支援體系中，除了律師及學界外，法官也扮

演著重要角色（Chayes, 1976）。Epp（1998）認為，法官對於權利

倡議團體主張的態度，就是法律動員成功於否的關鍵，如果法官保

守反動，即使運動者的法律動員及權利倡議多麼成功，法律動員的

支援體系再怎麼穩固，其權利主張在司法訴訟中還是難以獲得伸

張；當法官贊同社運團體的倡議，其判決便可以促使法律發展與社

會改革。Maiman（2005）明確指出社會改革訴訟的成功，除了有利

的法律機會結構外，一個能夠支持權利主張的司法機關更是關鍵。

Tam（2010）也提及，一個能接受權利主張的法院（a right-receptive 

judiciary）對社會改革訴訟的發展是相當有利的。  

關廠工人案動員了律師及學者之後，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只

                                                        

22. 本文所指涉之「動員」為中性詞語，法官的「被動員」係藉由律師的訴訟策略和學者

的理論意見影響法官之心證，並不是影射操弄法官。法官「被動員」（也就是「被說

服」）之情況，符合司法之被動性，未有影響司法獨立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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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法官尚未動員成功。在 2013 年 7 月以前，新北地方法院及苗栗

地方法院，均認為此案屬民事訴訟，已確定之判決也都為勞委會勝

訴，對工人是相當不利之情況（蔡宗恩，2014）。但在 8 月，桃園

地方法院簡易庭的溫宗玲及林涵雯兩位法官，做出了首例移轉行政

訴訟庭之裁定，開啟了一波移轉行政訴訟的風潮。到 11 月，不僅是

桃園地方法院，連苗栗、臺中地方法院都有，已裁定移轉的案件達

到 159 件（陳韋綸，2013）。  

(一) 案件初期的困境  

關廠工人的案件開始訴訟的初期，義務律師團在各個地區的法

院遭受到許多的困境，很多法官直接認定案件屬於民事訴訟，確定

判決也都是由勞委會勝訴，而工人必須還款23。義務律師團的辯護在

苗栗地方法院遇到最大的困境，如同受訪者 7 所遇到的情況，法官

直接認定關廠工人案件的款項為私法中的借貸關係，甚至不願意讓

律師團就程序進行抗辯，對關廠工人案件民事法院是否有審判權進

行討論。從受訪者 3 的訪談中可以得知，苗栗地院法官能做的最大

讓步就是讓律師拖延訴訟程序，使社會大眾對關廠工人案件輿論發

酵。但是只要回到案件開庭，還是將關廠工人案件裁定為民事案件，

也駁回律師團的抗告24，法官了解律師團的移轉管轄立場，但是法官

們還是認為案件是民事案件，律師團主張的公法移轉管轄無法說服

苗栗地院的法官們。  

                                                        

23.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286、293、323、328、348、366、389、435 號民事判

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1 年簡字第 413、434、485、486、562、593、601 號民事判

決。 

24.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2 年簡抗字第 5、6、8、9、11、13、16、18 號民事裁定、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285、286、290、295、297、302、323、328、329、339、340、

366、381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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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律師團在苗栗地院遇到這樣子的困境，於是律師團會議討

論是否要在苗栗地院進行抗爭行動（律師團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後來決議就由蕭逸民跟全關連去聯繫，受訪者 7 表示「那個時候就

是覺得你苗栗處理的方式好像太過快，所以那時候在跟蕭逸民討論

這些案件的時候，就提到說，那是不是去苗栗做一些運動或行動，

那原則上就是把全關連跟蕭逸民那邊做聯繫」。最後就由蕭逸民領

著司改會的實習學生和靜宜的學生，到苗栗地院的門口舉行小型的

抗議活動，並親自將案件遞給苗栗地院的院長（受訪者 3、受訪者

12）。雖然在苗栗地院有發生一些衝突劇碼，但是必須強調的是，

在案件審判的初期，所有地方法院法官對於關廠工人的案件，都是

判決工人敗訴還款，律師團所遭遇的困境不僅僅是在苗栗地院，而

是所有法院的判決都不樂觀。  

(二) 突破：桃園地方法院  

在合意停止期限屆滿之後，案件陸續開始進行，桃園地院是最

早釋出友善訊息的法院。民事庭為了關廠工人案件開會，最後決定

先讓一個法官裁定移轉管轄，等職訓局抗告後，看高等法院法官的

處理。而桃園地方法院不只民事庭做出有利於關廠工人案件的決

定，也有法官個人對於案件釋放出友善的訊號。受訪者 4 表示「那

林涵雯是後來一直開的時候，她每次都會非常專注的聽我們在講什

麼，一個小女生，到最後有一次她跟我，我在那邊講說這關廠工人

案多悽慘有多悽慘的時候，講完在收卷的時候，林涵雯就跟我說，

律師謝謝」。可以得知有桃園地院的法官，對關廠工人案件採取很

友善的態度。在 2013 年 8 月第二次研討會舉辦後，9 月 7 日的律師

團會議就有提到桃園地方法院做出 5 件移轉管轄的消息（律師團第

九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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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宗玲法官成為第一個裁定移轉管轄的法官25，而在訴訟過程就

表達出對關廠工人案件關心的林涵雯法官也隨後裁定移轉管轄，而

桃園地院的判決一出現，也影響了其他還在審理案件的法院，也紛

紛的接受了律師團的公法主張，開始將移轉案件到行政法庭。溫宗

玲法官在一次演講中提到：  

關廠工人案件，如果你不去聽他背後的故事，它其實就跟一般欠銀

行卡債那樣，簡易判決就結束了，但是你聽完他背後的故事，你會

有更多的感受。另外勞委會的態度，也讓法官覺得勞委會不在乎這

些案件，因此不希望自己做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而嘗試以透過自

己的判決一點一滴改變社會。（溫宗玲，2014） 26 

另外，溫法官也提到，做出移轉管轄最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

外界社會對於判決的批判，真正的壓力是來自司法體系的內部，有

些法官就會有耳語說溫法官為了結案，所以說案件是公法案件，一

口氣把八十幾個案子全部裁掉。受訪者 8 認為「案子自己不辦丟給

人家辦，對那個寫准許移轉管轄的法官會抱持比較負面的看法，所

以大家比較不願意這麼做，心情上不願意這麼做。也就是桃園地院

那兩個年輕法官開始移了之後，整個案子才開始往比較好的方向

走，如果真的要硬打的話，我覺得很多都會輸」，說出了法官的顧

慮，也認為桃園地院溫宗玲法官、林涵雯法官是移轉管轄主張成功

的關鍵之一。  

(三) 勞委會的敗訴  

在桃園地方法院作出公法裁定後，其他地方法院也開始有將案

                                                        

2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252、1287、1331 號民事裁定。 

26. 溫宗玲(2014)是其在 2014 年 6 月 3 日於東吳大學之演講，特別感謝魏宏儒摘要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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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移轉管轄27 的出現，這當中也伴隨著法官彼此之間法律觀念的衝

突。此外，因為苗栗地院的法官進行了輪調跟替補，於是民事法庭

有進行重組，而新接收到案件的法官，就直接依照桃園地院已經做

出的公法裁定，做出移轉關係的決定（受訪者 7）。但是，並不是每

一個案子都可以直接做移轉管轄的裁定，如受訪者 3 表示雖然「還

是有（法官）做出公法的判斷，那不是每個案子他想要做就可以做，

因為有一些案子就已經被前手卡住了，他沒有辦法下裁定」。並且，

有很多關廠工人的案子在地方法院敗訴28，到高等法院的抗告也被駁

回29，這些案件的工人甚至有的已經被強迫還款。也並非所有移轉管

轄案件至高等行政法院後，關廠案件就當然的勝訴，還是有高等行

政法院認為關廠工人案是私法案件，例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最後

律師團的策略是聲請大法官解釋 30。所以，還是等到勞委會全面撤

告，所有關廠工人的案件才得以解套。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法院

的社會改革的功能是有其侷限性，關廠工人案件最終還是透過政治

解決。  

而在勞委會全面撤告之後，桃園地院的錢建榮法官不讓勞委會

撤告31，而繼續司法的流程，最後判決勞委會敗訴。從首次開庭審理

關廠案時，錢建榮法官就認為關廠案為公法案件，並質疑勞委會解

                                                        

2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864、1966、2161、2724 號民事裁定、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 101 年訴字第 318、352 號民事裁定、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1 年簡字第 447、620

號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2994 號民事裁定。 

28.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943、1962、1963 號民事判決。 

29.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2 年抗字第 316 、360、361、389、390、391、412、417、426、

433、434、435、445、605、606、611 號民事裁定。  

30. 臺灣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496、498 號裁定。 

3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2 年簡字第 116、121、127、132、142、143、147、177 號行政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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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律師委任是浪費公帑（吳東牧，2013）。錢法官自始自終都是站

在勞工那邊，其後開庭時也可看出他對關廠工人案的立場是相當堅

定的，他認為這筆貸款是社會補償，本來就是勞工應得的。  

伍、法律動員與社會運動 

一、社會運動者決定大方向  

關廠工人案由社會運動者組織者（全關連）所主導，而全關連

幹部主要由非典勞動工作坊林子文，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吳永毅、陳

秀蓮、吳靜如，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毛振飛、王浩等所組成。全關連

希望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關廠工人的問題，並且能主導社會

運動的走向，不受到其他團體的干預。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策略

必須保密，因此越少人知道策略越好，並且有時候可能會面臨到必

須迅速做出決定的複雜情況，此時決策團體的一致性就很重要（受

訪者 9）。全關連在與義務律師團配合的過程中，刻意的區隔社會運

動和法律動員的界線，有關社會運動的策略，不僅沒有跟義務律師

團討論，甚至是刻意的不告知32，許多關廠工人的抗爭行為，義務律

師團都是事後知道。例如臥軌行動，受訪者 2、受訪者 3、受訪者 4、

受訪者 7 都是事後才得知消息。而律師團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也

沒有給全關連任何社會運動策略上意見，因為律師團也沒有甚麼社

會運動的經驗，也不知道要給全關連什麼建議（受訪者 4）。只當關

廠工人的抗爭者因為社會運動的行為面臨到法律上的處罰、刑責，

義務律師團接收到案件，才為案件協助辯護。  

                                                        

32. 這不僅牽涉到運動上保密問題，也牽涉到律師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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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法律動員的部分，全關連決定了法律動員的基本大方向。

全關連堅持公法主張的同時，也決定了要聘雇林永頌還是年輕律師

團。全關連也希望律師說服工人不要接受勞委會「369」、「789」

等和解方案，以利社會運動的進行。全關連透過參與律師團會議的

王浩、吳永毅和陳靜如參與律師團的會議，在會議中表明全關連的

立場。  

雖然法律動員大方向由全關連決定，但義務律師團對於專業性

的法律訴訟策略，有很高的主導性。可以從兩個事件來說明全關連

在法律動員中所展現的影響力，第一，是以公法作為訴訟策略的事

件，全關連其實有表示反對意見，因為以公法作為訴訟策略，律師

團主打的是公法的時效抗辯，只要關廠工人案件移轉管轄至行政法

庭，關廠工人的借款自然就逾越了公法期限的五年，工人就不需要

還款給勞委會。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勞工還是欠債的一方，只是

因為時效而不用還款，全關連的主張是勞工並未欠債，因此，全關

連有針對這個問題，與律師團進行討論。最後，律師團得以繼續自

己的公法主張，原因在於，全關連也不認為公法主張能夠獲得法官

的支持、贏得訴訟，所以就讓律師團自行決定，並沒有干涉律師團

的訴訟策略。  

第二，就是有關勞委會和解方案的衝突。社會運動的過程中，

社會運動團體、當事人和律師團時常發生一種類型的衝突、就是「誰

是主人」的矛盾。當社會運動團體與當事人產生利益衝突的情況下，

律師團應該聽取誰的意見，或者說，以誰的意見為主（Bell, 1976）？

由於關廠工人的案件數眾多，一位律師可能負責多位工人，大部分

的律師和工人的接觸並不多（受訪者 4），甚至委任狀都是透過工會

整體的活動在進行（受訪者 6）。當然，仍然有一些律師（例如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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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的劉繼蔚、李宣毅）和當事者就有比較密切的關係。雖然大部分

的受訪律師認為個別的關廠工人才是案件委託人（受訪者 3、7），

但在沒見過委託人以及不瞭解他的個別狀況下，很難不產生誰才是

「主人」（master）的質疑。而在勞委會推出「789」和解方案時，

這個矛盾便凸顯了出來。幾位工會幹部在律師團會議中強調（律師

團第七次會議紀錄），希望律師能勸當事者不要接受勞委會的方案，

大部分律師並沒有違反全關連的決定，建議工人接受勞委會的和解

方案，儘管和解方案已經相當優惠（受訪者 6）。但是，仍有少部分

律師就讓當事人向勞委會進行和解（林佳瑋，2015）。雖然並不明

顯，但潛在的衝突還是發生了，有一部分的律師做出了與全關連不

同的選擇。如受訪者 3「我跟他們（全關連）沒有契約關係，我去是

幫忙，我幫他們照顧苗栗，可是我在法院，我要效忠誰，我不效忠

當事人？」，表明自身忠於當事人（關廠工人個人）的立場。  

綜上所述，全關連完全主導社會運動的決策權。在法律動員的

部分，全關連幹部不過問細部性、法律性質的決策，但是在會影響

社會運動，關鍵的議題上決定了法律動員的大方向。在關廠工人案

件中，全關連擁有最大的決策權。  

二、法律動員對關廠工人案的重要性  

全關連當初並未將法律動員作為目標之一，他們對法律途徑採

取悲觀的態度，認為審判可能會敗訴，全關連單純想找一群協助訴

訟的人，並且盡量把訴訟時間拉長，替社會運動爭取時間。全關連

決定讓一群剛執業的年輕律師承接案件，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年

輕的律師不會影響社會運動的進行；第二、是給年輕律師一個歷練

的機會。但是，年輕的義務律師團打破了全關連的悲觀態度，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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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律師團公法的訴訟主張、舉辦研討會等等的策略下，法院的判決

有了轉機，關廠工人案件看到了獲勝的機會，法律動員給關廠工人

案件加了很多分（受訪者 9）。案件結束在一審，就可以避免繼續進

行二審訴訟，如果案件失敗，而關廠工人案件需要上訴，對於社會

運動的士氣是很大的損害、也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面對二審訴訟

上，可能需要募款來募集上訴的經費，而這些對社會運動都是一種

動能的消耗。關廠工人案件有利於工人的判決、裁定，都會變成社

會運動的正當性，而社會運動的進行，也帶動了法院的判決（受訪

者 9）。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會互相影響，假如關廠工人案件的法律

動員失敗了，在法院面臨敗訴，對於社會運動會是很大的挫折。  

儘管關廠工人的法律動員收到不錯的成效，但是法律動員並不

是解決關廠工人案件的決定性因素，許多關廠工人案件當時還在審

理中，而大部分的案件，法院也是判決關廠工人敗訴。關廠工人最

後還是由政治解決，是由行政院長江宜樺決定撤回對工人的法律訴

訟，並且返還款項給已經還款的工人（賴映秀，2014）。在關廠工

人案件移轉管轄之前，已經有許多案件被裁定為民法事件33，並且判

決敗訴確定，工人也已經根據法院的判決還款，而後的移轉管轄和

勝訴判決，只佔了全體訴訟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勞委會的全面撤告

和返還款項，法律動員勢必需要繼續進行很長一段時間，除了會繼

續耗費社會運動的資源、能量，律師團的時間等，也必須面臨許多

不確定的變數。  

受訪者 9 對於法律動員的重要性做出評估，認為法律動員的成

功增加了社會運動的正當性，如果沒有法律動員的成功，對社會運

                                                        

33.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2 年簡抗字第 25、30、35、38、39、40、41、42、43、44、51、

52、53、54、55、5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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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造成很大的挫折。但是，關廠工人案的決定性因素還是社會運

動。就對整體運動的影響，受訪者 9 認為「應該是三七吧，我認為

運動有七，法律應該是三或四這樣子」。而在關廠工人案件中，兩

次的暫停訴訟期、勞委會的和解政策等等，這些關鍵的暫時成果，

都是社會運動抗爭後的結果。法院給了勞動部一個臺階，使勞動部

避免受到來自監察院的究責（王金壽、鄭琹伊，2017）。從另一方

面來討論，社會運動也相輔相成的協助了法律動員，如受訪者 2 所

說「我會覺得關廠工人跟一些其他的案件，為什麼我會特別強調司

法跟社運之間的結合，講白話一點你在外面有人去罵，有人開記者

會，媒體關注，法官的態度就很不一樣，這是非常現實的。那我們

自己在辦其他案件會發現那種沒有媒體關注的，或是那種媒體關注

是惡意的那種的話，法官態度就完全不一樣」。認為在關廠工人案

中社會運動正向的推進了法律動員的進展。  

McCann（1994）認為，法律動員的過程，先是要提出特定的權

利主張，來吸引潛在的支持者加入社會運動，並且建立聯盟與整合

資源，有策略的進行積極行動，而法律在其中只是作為一種催化劑，

藉由法律訴訟進行，使得訴求行動更廣為人知，獲得媒體、大眾的

關注，也提升社會運動團體本身對權利訴求成功的信心與期待，以

利社會運動領導者組織和動員群眾，催化社會運動的進行和效果。

關廠工人案件符合 McCann 的理論，全關連認為社會運動才是關廠

工人案件的根本，而法律動員只是一種使訴求戲劇性的輔助性手

段，律師團也的確替關廠工人吸引到眾多社會注目。另一方面，法

律動員也是一種全關連安定自身群眾的方法，關廠工人在勞委會提

告時，大部分已經年紀很大了，很多工人也是第一次接觸到法院，

而且還是被政府告，許多工人對於法院其實是有恐懼感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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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關連透過法律動員有效組織群眾，律師團的成立也使得被告

的工人面對法律訴訟不至於慌張失措。  

三、關廠工人案影響力的擴散  

關廠工人案對於很多參與訴訟的義務律師而言，都是第一次接

觸到社會運動的案件。藉由參與這樣的社會運動案件，在法庭上接

觸當事人，真切的去了解工人的弱勢。工人們都是一些長者，一輩

子沒有上過法院，上法院後由於不安和委屈，在法庭上一直哭泣，

律師還要安慰這些關廠工人（受訪者 9），以上種種對於義務律師都

是一種震撼，也改變了某些律師的法律理念。關廠案也促使了臺灣

願意投入公益訴訟律師的集結（受訪者 2）。律師的集結帶來比較多

訴訟上的力量，更可以去挑戰傳統的法學詮釋（受訪者 3）。關廠工

人案公法見解的成功，帶給這些義務律師信心，在現有的法律體制

下挑戰法院是會成功的，而律師們可以透過訴訟策略去挑戰法院，

甚至促使法院改變，導致社會變革。  

關廠工人案成功的法律動員也帶給義務律師成就感，促使這些

義務律師未來繼續進行公益訴訟。關廠工人案件對比 RCA 案件的特

殊性在於，關廠工人案件的律師團是平等分工，當中並沒有一個掌

握主導的律師，也不以資歷來劃分話語權大小，律師團會議的主席

是依照順序輪流擔任，這樣的模式可以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公

益訴訟提供一個模型，提供律師團如何召集、運作、分工的參考，

關廠工人律師團的模式，可以複製在未來的其他團體訴訟上（受訪

者 1）。從關廠工人案件之後，社會運動團體也比較有經驗去組織一

個律師團，在關廠案之前，大概就是三、四個律師一起弄案子大概

就差不多了，那像這種大規模幾十個，到後來 318 學運上百個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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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是從關廠工人案開始才在慢慢建立（受訪者 8）。  

另外，對於往後的團體訴訟，關廠工人案件提供了一個的社會

運動和法律動員結合的典範。兩者互相信賴，願意尊重彼此在專業

領域中行動和策略，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共同協力推動關廠工人

運動的進行，最後收穫成功的結果。而法律動員中與學界的合作，

就是學界動員實踐成功的最好案例，從關廠工人案件後，律師界開

始習慣開研討會，邀請願意表達看法的學者發表文章，造成社會輿

論，堆砌出有利自身的訴訟主張（受訪者 5）。  

受訪者 5 認為「沒有關廠就沒有洪仲丘（案），講實話是這樣。」

關廠工人案件結束之後，國道收費員案緊接而來，到後續的洪仲丘

案，義務律師幾乎都是同樣一批人（受訪者 4）。參與關廠案的義務

律師，也繼續在後續的社會運動案件中扮演法律動員的要角。義務

律師在社會運動上的效應也在不斷擴大，到了太陽花學運時，義務

律師的數量達到 400 多位，上述社會運動案件的義務律師團，都是

關廠工人案件影響力擴散的證明。除了義務律師個人持續參與公益

訴訟，關廠案的律師團的運作模式，成為後續社會運動法律動員的

一個模板（陳昭如等，2014），訴訟策略也繼續在後來的社會運動

中被使用，例如旁聽給法官壓力、找學者發表文章、分析法官屬性

等等，都成為後續社會運動司法作戰範例（受訪者 5）。  

受訪者 9 提到「沒有關廠工人的事情，怎麼會吸引這一群年輕

的律師？然後接著才會有國道收費員、三一八學運，那所有的那些，

社會只要不公不義，這些律師都會走來…是吸引了一堆傻瓜吧（笑

聲）？不賺錢的傻瓜」。在大型的集體案件訴訟之外，個別的、小

型的公益案件也層出不窮，這些也都需要義務律師的投入和協助。

受訪者 8 表示，在關廠案、318 學運結束後，儘管沒什麼發生甚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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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訴訟，需要組建律師團的事件，但是他感覺，只要事件一發生，

有人出來號召，還是都能找得到人出來協助這些公益案件，儘管不

常見面，但義務律師團會相遇在協助弱勢、對抗不義的路上。  

陸、結論 

本文主要欲了解關廠工人的法律動員，透過訪問律師、社運幹

部以及律師團的會議記錄，進而探究法律動員的支援結構、與社會

運動的關係，最後評估法律動員的重要性，指出法律動員雖然重要，

但社會運動的抗爭更重要。在法律動員的背景方面，關廠工人是受

到勞委會的提告，而被動的進入法院，並非是主動提起法律訴訟。

另外，全關連選擇年輕律師，是法律動員成功的關鍵，在律師團的

運作上，每個律師都是立於平等的地位，不以資歷區分話語權大小，

這和律師界過去的傳統不同。這樣的運作模式也影響了後來的大規

模公益訴訟案件。必須特別提到的是，在關廠工人案件中，兩次的

暫停訴訟期、勞委會的和解政策等等，這些關鍵的暫時成果，都是

社會運動抗爭後的結果。最後，參與關廠案的義務律師，也在後續

的社會運動案件中扮演法律動員的要角。義務律師的效應也在不斷

擴大。受到關廠工人案件影響力的擴散，臺灣社會運動案件的法律

動員也越來越興盛。  

關廠工人案件符合 Epp 的法律動員理論，支援體系由下而上的

撐起了關廠工人的訴訟過程，義務律師、學界、社會運動團體及協

助團體如法扶，都是支援體系的一部分，儘管權利訴訟的成本高昂，

但是支援體系源源不絕的發生效力，最終協助關廠工人案件在法律

場域上取得勝利。本案未落入 Rosenberg 在 1991 年所出版的「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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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中的陷阱，亦即司法判決並非是社會改革的里程碑，相反

地，將資源投入司法訴訟之中，反而減少其他方面作為社會改革的

資源。是因為本案社會運動團體對於司法場域不抱期待，因此未投

入社會運動的人力資源在司法場域中，而是由律師團自由發揮，減

少了社會運動動能的消耗，並未減少本身從事社會改革的資源。然

而，本文認同 Rosenberg 的看法，即社會的改變並非是單次司法判

決能夠一蹴而成，而是需要長期以來由下而上的耕耘。本文認為能

夠長遠運行的法律動員支援體系，是社會改革中重要的一環。關廠

工人案只是一次性的個案。如果台灣社會各種團體，要以法律動員

作為長期社會改革策略的話，那建立穩固的法律動員支援體系是不

可避免的工作。 

台灣的關廠工人個案如果可以修正 Epp 理論的話，有可能下列

兩點。第一、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不是如美國個案（最有名就是

Brown 案）社會運動組織者有系統規劃下長期奮鬥的結果。相反的，

是社會運動組織者不願意被法律訴訟拖垮運動，交由相對無經驗的

運動者（王浩和廖同學），運動策略創新下的產物。第二、或許跟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不同。雖然法律講究權威，但在 Epp 的理論

和研究中，很少會出現單一的法律人發揮極大的作用。在關廠工人

案中，許宗力作為一名退任的大法官及公法權威學者，比起其他法

律人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一般法律學者，往往注重於案件中的法律理論、法院訴訟的觀

點，這樣忽略了法律動員以及支援體系的重要性。儘管有些法律學

者認知到法律動員的重要性，甚至認為法律動員是抗爭案件的成功

所在。但是這些法律學者高估了法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會運動

的影響，也忽略了社會運動與法律動員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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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法律動員放入整個社會運動的脈絡中，討論法律動員在社會運動

過程中的功能與角色，而不是將法律動員獨立出來研究。本文認為

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動員重要性次於社會運動，關廠工人案最後還是

政治解決，法律動員是為了支援社會運動。  

近年來，司法政治成為臺灣政治的發展現象。社會運動的司法

化，或是國家主動運用司法手段面對社會抗爭，頻繁的使用司法，

成為社會與國家面臨衝突時的共同策略。當我們在研究司法與社會

運動的互動時，如果我們對司法或法律動員有著過高的期待時，我

們將很容易的誤以為是司法或法律動員引領社會變革，而忽略了社

會運動的重要性。同樣的，若過度關注社會運動的進程，而忽略了

法律動員的情況，將對關廠工人案件的樣貌了解不夠全面，有見樹

不見林的遺憾。本文希望能成為連結社會運動和法律動員研究的橋

樑，唯有同時討論社會運動以及法律動員，我們才能進一步理解近

代臺灣的社會抗爭的成敗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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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參與角色  訪談時間  

受訪者 1 男  律師  2016.05.13 

受訪者 2 女  律師  2016.05.23 

受訪者 3 男  律師  2016.05.24 

受訪者 4 男  律師  2016.03.15 

受訪者 5 女  NGO 2016.05.23 

受訪者 6 男  律師  2016.05.20 

受訪者 7 男  律師  2016.05.13 

受訪者 8 男  律師  2020.07.30 

受訪者 9 男  NGO 2019.09.28 

受訪者 10 男  NGO 2016.03.28 

受訪者 11 男  NGO 2016.03.20 

受訪者 12 男  NGO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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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Mobilization in The Case Of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hin-Shou Wang   Shun-Min Wa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analyze the legal mobi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2012-2014. The 

lawsuit of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lawsuits in recent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s and 

has acted as a precedent for several social movements and legal 

mobilizations, including the Hung Chung-Chiu Case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three major 

groups that engaged in the legal mobilization of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lawsuit: lawyers,  legal academics, 

including law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nd judges. The reason 

legal mobilization of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accomplished its objectives effectively was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support structure. In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unified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use lawyers, legal aid foundations, law professors, and law 

students to persuade judges. We argue that although the legal 

mobi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successful and ha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result of the Closed Factory Workers Case ; its 

importance was second to its social mov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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